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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
 

 

沪教委基〔2021〕25号 

 

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 
2021 年秋季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的通知 

 

各区教育局： 

现将 2021年秋季上海市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印发给你们，请根

据中小学课程计划以及本地区的教学实际选用。选用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2021 年秋季上海市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包括基础型课程教

学用书、拓展型课程教学用书、研究（探究）型课程教学用书、教

学资料和教师教学用书等五个部分。其中，基础型课程教学用书为

学校的必选部分，每门学科只能为学生选订一种、一本；教学资料

和拓展型课程教学用书由学校按需选订；研究（探究）型课程教学

用书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；不得为学生征订教师教学用书。 

二、凡经上海市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，获准在中小学使

用的教材，均在封底刊印“经上海市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准

予试（验）用，准用号……（一期课改教材准用号为‘Ⅰ……’，

二期课改教材准用号为‘Ⅱ……’）”字样，国家审核通过的教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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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刊印教育部统一设计的审定通过标志，列入有关教学用书目录；

2021年秋季教学用书目录中“待审”的教学用书，审查结果将于 2021

年 8 月 20 日前在上海教育门户网站（http://edu.sh.gov.cn/）公

布。 

任何学校或个人不得组织学生购买未经国家或上海市审查通过

的书本资料（包括教学用书和教辅材料）。义务教育学校、普通高中

（不含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、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开设的普

通高中境外课程项目）不得选用境外教材（具体参见教育部印发的《学

校选用境外教材管理办法》）；普通高中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、

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开设的普通高中境外课程项目的思想政治、

语文、历史、地理课程不得选用境外教材，其他课程如选用境外教材，

须由学校向区教育局提出境外教材选用申请，区教育局提出意见后，

报市教委审核通过后方可使用。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将按教育部有关

规定予以处理并追究领导责任。 

市教委将会同市新闻出版局根据本教学用书目录联合发文，指

导开展 2021年秋季中小学教学用书的征订发行工作。 

三、根据《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全面实施城乡义务教育教科书免

费提供和做好部分免费教科书循环使用工作的意见》（教材〔2017〕

21 号）要求，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和民办学校为学生选订教材的

费用由区财政支付，不得向学生收费；2021年秋季，小学唱游、体

育与健身，初中音乐、体育与健身、艺术学科以及部分拓展型、

研究（探究）型课程教材等继续试行教材循环使用制度，相关说

明详见附件。根据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实行本

市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免费提供工作的通知》（沪教委规〔2017〕2

号）规定，学校选订教材的总费用原则上不得超过小学 158元/学期、

初中 194元/学期的控制标准。 

四、各区教育行政部门、教研部门和中小学要增强依法治教的意

识，严格按照教育部和市教委有关文件要求，结合各学段改革任务和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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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做好中小学教学用书选用工作，特别是高中阶段要结合新课程新教

材实施工作要求，做好教学用书选用工作。 

（一）各区教材选用工作要按照《教育部关于印发<中小学教科

书选用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教基二〔2014〕8 号）和本市基础

教育教材选用工作的有关要求，由区教材选用委员会负责本区统一

使用的各类教材的选用工作。区教材选用委员会选用教材的结果应

在区教育局网站上公示。 

（二）在区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，各中小学校教材选用委员

会负责本校使用的相关教材的选用工作。各中小学校教材选用委员

会要根据学校教育教学的实际要求，合理做好教材选用工作，并将

选用的结果报区教育局备案。 

五、2021 年秋季学期，高中一年级思想政治、语文、历史、数

学、英语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、信息技术、通用技术、艺

术、音乐、美术、体育与健康学科教科书、练习部分、教参、图册

等将以补充目录的形式下发，相关征订发行工作另行通知。 

上述规定执行中有何问题和情况，请及时与市教委基教处联系。 

 

联系人：赵佳然；联系电话：23116838。 

 

附件：1.2021年秋季上海市小学教学用书目录 

      2.2021年秋季上海市初中教学用书目录 

      3.2021年秋季上海市高中教学用书目录 

 

 

 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

2021 年 5 月 29日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教育考试院，市教委教研室，市教育督导事务中心，各区教 

      师进修院校，各有关局、公司教育处。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6月 1日印发  


